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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對嚴重醫療及重大風險事件的管理 

 

 
 
目的  
 
.  本文件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就
有關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對嚴重醫療及重大風險事件的
管理的事宜所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在 2007年 10月，醫管局實施嚴重醫療事故呈報政策，統
一各公營醫院聯網處理嚴重醫療事故的方法和程序，以加強呈

報、管理及監察在公營醫院發生的嚴重醫療事故。此政策於

2010年 1月進一步修訂為嚴重醫療事故及重大風險事件政策 (下
稱 "該政策 ")。該政策把嚴重醫療事故界定為 "涉及死亡或嚴重身
體或心理創傷的突發事故或由該等事故所引發的風險 "，而重大
風險事件則界定為 "可導致病人死亡或永久受損的突發事故 "。在
該政策下須呈報的 9類嚴重醫療事故及兩類重大風險事件載列
於附錄 I。  
 
3.  在該政策下，各聯網或醫院必須在 24小時內，透過醫療
事故匯報系統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呈報所發現屬嚴重醫療或重大

風險事件的醫療事件。同時，有關聯網或醫院應按照既定程序

處理事件，以盡量減少對有關病人帶來的傷害，並支援涉及事

件的員工。就嚴重醫療事故，醫管局總辦事處會委任根本成因

分析委員會 (下稱 "分析委員會 ")，成員包括有關醫院的根本成因
分析小組、相關的統籌委員會、外間高級臨床醫生、醫管局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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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統籌人員及／或醫院管治委員會的業外人士，調查事件

的根本成因，以識別風險及推行改善措施。至於重大風險事件，

有關醫院會成立分析委員會。分析委員會須在8星期內向醫管局
總辦事處提交調查報告。  
 
4.  醫管局總辦事處每年就嚴重醫療及重大風險事件向醫

管局大會提交報告，並向公眾公開報告。在內部方面，醫管局

透過員工培訓和每 3個月出版的《風險通報》通訊，讓醫護人員
互相分享處理醫療事故的經驗。在 2010年 10月至 2014年 9月期
間，醫管局總辦事處接獲呈報的嚴重醫療及重大風險事件按類

別區分的數字載於附錄 II。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在 2007年至 2012年期間，事務委員會曾於多次會議上討
論有關醫管局對嚴重醫療及重大風險事件的管理的事宜。委員

的商議工作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嚴重醫療事故的呈報  
 
6.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公營及私營醫院在須呈報的嚴重醫

療事故的類別及內容描述方面出現差異，而且在公布嚴重醫療

事故方面亦有不同準則。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消除該等分歧。  
 
7.  政府當局表示，儘管公營及私營醫院設有兩套呈報機

制，但兩者均須在嚴重醫療事故發生後 24小時內呈報事件，並
就事件進行調查，以識別事件的成因及推行改善措施。政府當

局進而表示，醫管局於 2009年 5月推出醫院認證先導計劃，以期
訂立一套統一的醫院認證標準，以衡量醫院在各方面的表現，

當中包括醫療事故及投訴的處理。5間公營醫院 1及 3間私營醫院 2

已參加先導計劃。  
 
8.  委員詢問嚴重醫療事故有否任何國際標準分類。醫管局

表示，嚴重醫療事故並無國際標準分類。在該政策下，嚴重醫療

事故的類別及定義大致上參照西澳洲的嚴重醫療事故呈報

機制。  
 
  

                                                 
1 該 5間公營醫院分別為明愛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伊利沙伯醫院、瑪
麗醫院及屯門醫院。  

2 該 3間私營醫院分別為香港浸信會醫院、養和醫院及仁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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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政策的實施情況  
 
9.  委員關注實施該政策對醫管局前線員工可能帶來的額

外工作量和壓力，醫管局回應時表示，實施該政策不會增加前

線員工的工作量，原因是他們需透過內部的醫療事故匯報系統

呈報所有醫療事故。雖然該政策的實施或會對員工造成心理壓

力，但該政策的目的是讓醫護專業人員可以在事件中學習及分

享經驗，從而提升服務安全質素，並避免再度發生同類的醫療

事故。  
 
10.  委員察悉，有關的公營醫院須於嚴重醫療事故或重大

風險事件發生後 24小時內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呈報。有委員認為
醫管局應同時把事件的詳情告知病人家屬。  
 
醫療事故的成因  
 
11.  委員深切關注到，在 2007年推行嚴重醫療事故呈報政
策，以及於 2010年推行該政策後，公營醫院的嚴重醫療事故及
重大風險事件數目並無大幅減少。有委員詢問，有關醫療事故

的主要成因是人為錯誤，還是系統因素。委員亦質疑醫管局管理

嚴重醫療及重大風險事件的現行機制的成效。  
 
12.  醫管局表示，與海外經驗相似，本地醫療事故主要由系

統和程序因素導致，而並非僅屬人為錯誤。在複雜的醫療環境

內，要醫院達致零醫療事故，絕非易事。為了保障護理服務的

水準和改善服務質素，醫管局已設有一個臨床管治架構。醫管

局亦推行各項措施，以進一步改善公營醫院處理醫療事故的機

制。該等措施包括加強需呈報醫療事故的範疇，規定醫院須呈

報所有與錯誤處方藥物及錯辨病人有關的嚴重不幸事件；進行

病人安全巡視，為管理層及前線員工提供直接溝通的機會，以

識別風險及探討改善措施，從而減少醫療事故及加強病人

安全；以及採用二維條碼技術和射頻鑑辨技術，藉此加強辨識

病人。  
 
13.  委員普遍認為，資深醫生的流失率偏高及醫護人手不

足，是導致公營醫院發生醫療事故的潛在因素。鑒於醫療人力

資源並非可以一朝一夕取得，委員促請醫管局招聘更多兼職

醫生及以有限度註冊形式執業的非本地醫生。醫管局亦應採取

措施，以減輕公營醫院前線醫生的工作壓力。  
 
14.  政府當局表示，醫管局已推行一系列措施以加強挽留員

工及增加醫療人手，當中包括增加晉升及培訓機會、在聘用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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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醫生方面採用更靈活的做法，以及改善工作環境。醫管局亦

已採取如重整和精簡工序及招聘額外支援人手等措施，以減輕

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量。應注意的是，由 2012年起，第一年醫
科學士生學額的數目已增加100個。  
 
15.  就本港公營醫院在嚴重醫療事故對服務量的比率與其

他已發展國家相比的表現水平，委員並不信服政府當局的意

見，即由於各地就呈報醫療事故的機制及文化有所不同，故此

難以把本地醫療事故的統計資料與其他國家作出直接比較。依

他們之見，醫管局應按個別項目進行比較，以衡量公營醫院在

每類嚴重醫療事故及重大風險事件上的表現。不過，醫管局認

為較適宜注視每類醫療事故的普遍趨勢，以便訂定改善措施，

避免事故重演，而並非確實的個案數字。  
 
嚴重醫療事故的調查  
 
16.  委員察悉，在現行機制下，有關醫院的員工會向病人解

釋事故及處理事故的方法，並向他們提供適當協助。醫管局亦

會先徵求病人及其家屬的同意，才向外公布事件。調查進行後，

當局會安排與病人會晤，解釋調查報告的內容，然後才向外發

表該份報告。當局會採取措施確保病人的身份受到保護。有委

員關注到，在該政策下，前線人員向調查小組提供的資料是否

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  
 
17.  醫管局表示，根由分析報告會作出適當程度的保密，以

保護病人和有關員工的身份。根據現行調查各項醫療失誤的做

法，醫管局會首先諮詢法律意見，然後才按要求提供保密資料。 
 
18.  委員認為必須保持調查委員會的獨立性。立法會議員已

再三促請政府當局設立獨立和法定的醫療服務申訴專員公署，

負責處理在公營醫院發生的醫療事故，從而確保調查的獨立

性，並更妥善保障病人的利益。部分委員對當局未有就此作出

回應表示失望。  
 
19.  政府當局指出，醫管局已設有一個兩層投訴制度，處理

對醫管局所提供解釋不滿的病人作出的投訴。所有投訴首先會

由有關醫院直接處理和回覆。若投訴人對投訴結果感到不滿，

他們可向由醫學專家及來自社會各界的業外人士組成的醫管局

公眾投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要求覆檢其個案。公眾投訴委員會

的成員包括醫療專家及社會不同界別的業外人士。除訴諸法律

外，尚有其他行之有效的申訴渠道，例如香港醫務委員會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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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專員公署。政府當局認為，現行機制能有效處理屬醫務性質

的投訴。  
 
20.  政府當局對設立醫療服務申訴專員公署一事表示有所

保留。當局指出，海外經驗顯示，成立這類公署不會有效減低

醫療事故的數目，甚至可能會拖長調查過程。應注意的是，經

考慮公眾及業內人士對有關先導計劃的反應後，英國已決定不

設立獨立的醫療服務申訴專員。  
 
 

最新發展  

 
21.  醫管局於 2015年 1月 22日公布獲醫管局大會通過的第七
份嚴重醫療及重大風險事件周年報告，涵蓋時段由 2013年 10月
至 2014年 9月。根據該報告，在該段期間共接獲49宗嚴重醫療事
故及 94宗重大風險事件的呈報。與2012年 10月至 2013年 9月的呈
報期間比較，嚴重醫療事故由 26宗上升至 49宗，而重大風險事
件則由 104宗減少至 94宗。醫管局表示，因應嚴重醫療事故的數
目有所增加，特別是與 "進行外科手術／介入手術程序後在病人
體內遺留工具或其他物料 "有關的事故，醫管局須在手術室以外
施行的程序及檢查工具是否已完全移除等方面作出改善。  
 
 
相關文件  

 
22.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2月 10日  
 



附錄 I 
 
 

在醫院管理局的嚴重醫療事故及重大風險事件政策下 

須呈報的事件類別 

 

嚴重醫療事故 

 
1. 錯誤為病人或某身體部位進行外科手術／介入手術程序；  
 
2. 進行外科手術／介入手術程序後在病人體內遺留工具或其

他物料；  
 
3. 進行ABO血型不配合的輸血；  
 
4. 錯誤處方藥物引致病人永久喪失主要功能或死亡；  
 
5. 因出現血管內氣體栓塞而導致病人死亡或神經損害；  
 
6. 住院病人自殺死亡 (包括當時正暫時返家休養的病人 )；  
 
7. 在分娩過程或生產時發生嚴重事件引致孕婦死亡；  
 
8. 錯配初生嬰兒或發生擄拐嬰兒事件；及  
 
9. 導致病人永久喪失功能或死亡的其他嚴重事件 (不包括併發

症 )。  
 
 
重大風險事件 

 
1. 可導致病人死亡或永久受損的錯誤處方藥物事件；及  
 
2. 可導致病人死亡或永久受損的錯辨病人身份事件。  
 
 
 
 
 
 
 
 
資料來源：  節錄自政府當局題為 "公營醫院醫療事故的處理 "的文件

(立法會CB(2)712/11-12(03)號文件 ) 
 



 
醫院管理局在 2010年 10月至 2014年 9月期間的  

嚴重醫療及重大風險事件數字  
 

(A) 嚴重醫療事件 

 

  2010年
10月 1日
至 2011年
9月 30日  

 

2011年
10月 1日
至 2012年
9月 30日  

 

2012年
10月 1日
至 2013年
9月 30日  

 

2013年
10月 1日
至 2014年
9月 30日  

 
1. 錯誤為病人或某身
體部位進行外科手
術／介入手術程序  
 

 
3 

 
5 

 
4 

 
3 

2. 進行外科手術／介
入手術程序後在病
人體內遺留工具或
其他物料  
 

 
18 

 
14 

 
10 

 
20 

3. 進行ABO血型不配
合的輸血  
 

 
1 

 
0 

 
0 

 
0 

4. 錯誤處方藥物引致
病人永久喪失主要
功能或死亡  
 

 
1 

 
0 

 
0 

 
5 

5. 因出現血管內氣體
栓塞而導致病人死
亡或神經損害  
 

 
0 

 
0 

 
0 

 
0 

6. 住院病人自殺死亡
(包括當時正暫時返
家休養的病人 ) 
 

 
20 

 
10 

 
9 

 
19 

7. 在分娩過程或生產
時發生嚴重事件引
致孕婦死亡  
 

 
1 

 
2 

 
1 

 
1 

8. 錯配初生嬰兒或發
生擄拐嬰兒事件  
 

 
0 

 
0 

 
1 

 
0 

9. 導致病人永久喪失
功能或死亡的其他
嚴重事件 (不包括併
發症 ) 
 

 
0 

 
3 

 
1 

 
1 

 總數 44 34 26 49 

  

附錄 II  



2 

 

 

(B) 重大風險事件 

 

  2010年
10月 1日
至 2011年
9月 30日  

 

2011年
10月 1日
至 2012年
9月 30日  

 

2012年
10月 1日
至 2013年
9月 30日  

 

2013年
10月 1日
至 2014年
9月 30日  

 
1. 可導致病人死亡或
永久受損的錯誤處

方藥物事件  
 

 
88 

 
92 

 
96 

 
85 

2. 可導致病人死亡或
永久受損的錯辨病

人身份事件  
 

 
9 

 
10 

 
8 

 
9 

 總數 97 102 104 94 

 

 

 

 

 

 

 

 

 

 

 

 

 

 

 

 

 

 

 

 

 

 
資料來源：  醫院管理局於 2015年 1月發表的嚴重醫療及重大風險事件周年報告

(2013年 10月 1日至 2014年 9月 30日 ) 
 



附錄 III 
 
 

有關醫院管理局對嚴重醫療及重大風險事件的管理的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2月 10日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09年 1月 14日  
 

鄭 家 富 議 員 就 "設 立 獨 立 的
法定醫療服務申訴專員公署 "
動議的議案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30至 175頁 )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1月 9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647/09-10(01)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年 6月 14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1年 11月 30日  鄭 家 富 議 員 就 "設 立 獨 立 的
法定醫療服務申訴專員公署 "
動議的議案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中文版  
(第 194至 252頁 )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年 1月 9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764/11-12(01)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 年 2 月 10 日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agenda/hsag12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agenda/hsag12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minutes/hs0712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minutes/hs0712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0911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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